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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提高起征点是不公平的，一个
人的工资五千块钱过日子可以过得不错，
如果还要养孩子，甚至还要有一个需要赡
养的老人，就非常拮据，所以统一减除标准
本身就不公平，在工薪所得项下持续提高
减除标准就不是一个方向。”3月 7日，财
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新闻中心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个
税改革方案已提交国务院”。

建议以家庭为单位征个税
“十三五规划”指出，“建立综合和分

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舆论也契合
这一大方向，即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

全国政协委员张国俊认为，很多发
达国家有很多扣除的费用，比如说孩子
的教育费用、商业保险、医疗费用可以扣
除，甚至你搬家的费用都可以扣除，还有
很多扣除项目。咱们国家现在很多都不
能扣除，这个不合理。

全国人大代表樊芸举了一个上海的例
子。一位白领年收入为35万元，在上海处
于中上水平。但是，妻子因身患癌症，女儿
刚刚考上研究生。这位白领每年要交
64940元的个人所得税。如果以家庭计算，
其全家年收入平摊到每个人身上，人均年

收入还不到12万，每人每月交税690元，
一年能节省4万余元。据其了解，在妻子患
病后，这位白领每月收入几乎全部用于治
疗，成了名副其实的“月光族”。

建议起征点提到 5000 元
如何改革个税？大部分的声音都指

向提高起征点，且大多数都认为每月
5000 元是一个合理的数字。

全国人大代表翟友财建议，随着房价、物
价不断上涨，目前每月3500元个税起征点已
经明显偏低，提到每月5000元较合时宜。

全国政协委员、华工工商管理学院
教授沙振权认为，供给侧提供了价格适
宜的优质商品，就需要需求侧对这些商
品进行消化。为了刺激这部分需求，应当
对个人消费者予以减税。建议个税起征
点提高到每月 5000 元。

全国人大代表李碧影认为，如果一对
夫妇是没有孩子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按照
每月3500元起征；如果这对夫妇有一个孩
子，是不是就可以从每月5000元起征；而
如果生了第二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否
可以再提高，从每月7000元起征。

起征点 5000 元？专家：不能只盯工资
个税改革引热议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
林江： 上调个税起征点不利税制改革推
进，如果今年提到了每月 5000 元，说不定
明年就有人提出要增加到每月 7000 元。
在起征点全国统一的前提下， 起征点越
高， 欠发达地区的省市就越征收不到个
税，这些省区就越无法通过个税来实现调
节收入分配的政策目标，甚至对全国的个
税收入造成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
长、 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岳树
民： 很多人觉得提高扣除标准就是照顾低

收入者，但其实这是不准确的。 比如将扣除
标准每月提高了 1000 元，那么需要纳的税
低收入者税率 3%，每月少交 30 元，高收入
者税率 45%，每月少交 450元。 所以单纯提
高扣除标准，并不能解决收入公平问题，也
不能照顾低收入者。 如果一个人月收入低
于 3000 元， 提高扣除标准跟他也没有关
系。 低收入者需要靠社会保障来支持、依靠
财政转移性支出。

个税改革不能只盯着工资薪金税
收，还有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税、
财产租赁所得，都需要全局考虑。

专家：个税改革“不能只盯工资”

新设计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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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奖多拿一块钱，可能要多缴上千
块甚至上万块的税。”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
长沙市副市长何寄华认为现有年终奖计征
个人所得税方法并不完善。为此，他向十二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建议，改革现有年终奖
计征个人所得税方法，既要符合税收公平原
则，也要为广大纳税人所理解和接受。

现状：年终奖计税不科学
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5 年出台了《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
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
的通知》（国税发[2005]9 号），明确规定从
2005 年 1 月 1 日起，纳税人取得全年一
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
得计算纳税，但在计征时，应先将雇员当
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 12 个
月，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
数。如果在发放一次性奖金的当月，雇员
工资薪金所得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
额，还应将全年一次性奖金减除“雇员当
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
后的余额，再按上述办法确定全年一次

性奖金（以下简称为“年终奖”）的适用税
率和速算扣除数。

上述计算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纳税人的税负，但对于年终计税奖金处于
税率变化临界点边缘的纳税人来说，却存
在着明显的税负不公平问题。即会出现年
终奖多拿一元钱，而最后纳税人要多缴上
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税。比如 18001 比
18000 元就要多纳税 1154.1 元，54001
元比 54000 元要多纳税4950.2 元。
“这种不合理现象严重背离了国家税收

公平原则。”何寄华认为，个人所得税是国家
税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调节收入分配，促
进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工具，但现行年终奖
个税计征方式确实存在不足，有待完善。

建议：单独设计算法
针对上述问题，何寄华建议：
一是科学界定计税时间概念。 年终

奖是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取得的奖金，
并非一个月的所得，不能简单按一个月的
工资薪金来计算，而应就年终奖单独设计
税率和计算方法，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上

述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不公平问题，另一
方面便于实际操作，也更能为广大纳税
人所理解和接受。

二是重新设计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
对年终奖可参照月工资薪金的税率标准
来进行设计，但年终计税奖金和速算扣
除数应当以年度为单位（见上表：新设计
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按照改革后的年终奖计税方法进行

计算，如年终计税奖金为 18000 元，应缴
纳税额为 540 元；年终计税奖金为
18001 元，应缴纳税额则为 540.1 元。
“后者税前收入比前者多 1 块钱，个

人所得税多缴 0.1 元，符合税收公平原
则，也能为广大纳税人所理解和接受。”
何寄华在建议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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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奖多拿 1元 多缴税可达上万
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单独设计算法


